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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之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本所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接到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菱股

份”、或“公司”）转来的贵部《关于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

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211 号），其中要求本所对与索菱股份涉诉事项

相关的会计处理问题出具核查意见。本所结合年报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并重

新复核了公司的相关回复意见，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问询函问题 3 

根据年报披露，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以深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你公司及重庆中汽西南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博众分公司

侵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涉案金额 9,900 万元。请说明目前

该诉讼的进展情况、你公司对该诉讼事项未确认预计负债的具体依据及相关会计处理

的合规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诉讼事项的背景描述以及进展情况 

2016 年 2 月 19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3 民初 53 号案件的诉讼

材料，材料显示第一原告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赛达”）和第

二原告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友互联”）以第一被告深圳广联赛

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赛讯”）、第二被告本公司及第三被告重庆中汽西南汽车服

务连锁有限公司博众分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博众”）侵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为

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正式立案受理。美赛达和车友互联认为

广联赛讯利用其离职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侵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并将车载导航

设备制造商本公司和车载导航设备销售商重庆博众一并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一、

被告二、被告三立即停止侵犯原告车联网系统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判令被告一、被告

二、被告三立即销毁侵犯原告车联网系统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复制品，删除网络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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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告和宣传；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原告为制止被告侵

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 99,000,000 元；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年 3月 23日上午组织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证据交换，

后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下午、3 月 29 日下午和 4 月 20 日上午共三次对本案进行

了公开开庭审理。截至本公告日，该案一审程序尚未完结，法院还将进一步组织庭审。

本案因证据材料较多，案情复杂，故审理时间较长，一审结案日期暂时无法确定。 

二、公司对该诉讼事项未确认预计负债的具体依据 

1、2015 年 4 月，索菱股份与广联赛讯签订《车联网产品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合

同规定，公司的义务是根据广联赛讯或其指定销售商重庆博众的《采购订单》所述标

准和要求定制化生产（OEM）。与该诉讼事项相关的软件由广联赛讯提供，相应产品

—滴滴虎由广联赛讯设计，广联赛讯委托索菱股份将其植入索菱股份代工生产的车载

导航设备，并由广联赛讯或重庆博众自行对外销售，索菱股份仅是广联赛讯的代工厂

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索菱股份为广联赛讯生产上述产品 314 台，合计售价  

338,170 元。 

2、2016 年 2 月，公司收到相关起诉状后，广联赛讯向公司作出承诺，保证其提

供的软件设计和相应产品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其他知识产权的

情况。如因广联赛讯提供的软件设计和相应产品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而使索菱股份

遭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的索赔，广联赛讯将向索菱股份作出等额赔偿。 

3、根据合作协议以及广联赛讯的承诺，索菱股份虽然按广联赛讯定制要求生产了

产品，但诉争中的软件产品系由广联赛讯提供，即使该软件侵权，也是广联赛讯侵权，

索菱股份除了完成产品生产并交付给广联赛讯之外，并未向其他客户销售该等产品，

在本项诉讼中并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侵权的法律后果。即使法院判决索菱股份承担

连带责任，广联赛讯也承诺作出等额赔偿，因此索菱股份不会因本项诉讼导致经济利

益流出。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需要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时，应将其确认为负债：一是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是该义务的履行很可

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这里的“很可能”指发生的可能性为“大于 50%，但小于或等

于 95%”；三是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截至公司 2015 年年报批准报出日，该

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另外根据上述分析，索菱股份不会因本项诉讼导致经济利益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85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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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即上述三个条件未能同时满足，因此公司在 2015 年年报中无需确认相关预计负

债。 

三、本所审核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审阅了与该诉讼事项相关的起诉状、合作协议、公司公告以

及广联赛讯提供的承诺函等资料，并向相关人员进行了详细了解。我们认为，截至公

司 2015 年年报批准报出日，公司因涉及该诉讼事项而产生的或有义务，未能满足需要

将其确认为负债的条件，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 




